附件4：

关于《横峰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江西省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规范卷烟零售市场秩序，合理配置卷烟零售市场资源，推进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各项工作，维护卷烟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平稳有序将卷烟零售市场主体准入退出管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经过调查研究与反复论证，横峰县烟草专卖局起草了《横峰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征求意见稿）》），现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依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烟法〔2020〕205号）文件规定：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烟草专卖局应适时评估执行效果，对不适宜的规定及时作出调整。

为规范卷烟零售市场秩序，合理配置卷烟零售市场资源，优化辖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结合辖区人口分布、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等要素，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未成年人保护、控烟履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横峰县烟草专卖局着手研究起草《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对《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形成了《规定（征求意见稿）》。

二、《规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规定（征求意见稿）》共三十一条。包括五个章节：总则、总体布局、间距及总量标准、禁止准入情形、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4条。内容包括：第一条制定依据，第二条适用范围，第三条制定原则，第四条零售点界定。
第二章总体布局，共5条。内容包括：第五条布局模式，第六条最小单元格，第七条最小单元格零售数量动态调整，第八条发布频次，第九条排队轮候及相关规则。
第三章间距及总量控制，共10条。内容包括：第十条间距标准，第十一条有相对界限参照的单独功能性区域，第十二条优抚标准，第十三、四条不受间距及最小单元格总量限制，第十五条经营主体未发生变化不受最小单元格总量限制，第十六条特殊办证清形，第十七条客观因素-地址变更情形，第十八条纠错机制，第十九条受理先后原则。
第四章禁止准入情形，共3条。内容包括：第二十条经营主体不符合，第二十一条经营场所不符合，第二十二条不予延续情形。
第五章附则，共9条。内容包括：第二十三条间距的界定，第二十四条封闭居民小区的界定，第二十五条固定经营场所的界定，第二十六条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界定，第二十七条中小学及幼儿园的界定，第二十八条中小学及幼儿园周围的界定，第二十九条与期间计算有关的术语，第三十条解释权，第三十一条实施日期。
